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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安建复函〔2021〕23 号 签发：刘劲松

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对安宁市人大第六届第五次会议
第 65079 号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的答复

马永明委员：

特别感谢您对安宁市在建工地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!
您提出的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道路扬尘污染治理工作的建

议”，已交由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运局、生态环境分局

分别办理现将提案办理的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筑工地扬尘噪音管控工作基本情况

安宁市建筑施工工地的扬尘污染管控工作是由住建局的安

宁市建设工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日常监管。工程项目在办理建筑

安全生产措施备案手续前，我们要求所有在建项目编制防尘降尘



- 2 -

专项施工方案，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核，要求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

性，方案指导降尘工作，施工单位严格照方案执行。项目施工过

程中，我们要求施工单位做好扬尘源头管控工作，并督促建设单

位按照计划和工程进度情况拨付措施费，保证施工单位文明施工

的资金要求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针对您所提问题、建议和补充情况，结合我市建筑工地实际

情况，向您作如下汇报。

(一)建筑工地扬尘治理。

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方面，自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

整改工作以来，我们重点加强了对全市建设工程扬尘治理的监督

管理力度，全面落实到位“六个百分之百”“八个必须”的要求，促

进我市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，全市力争创建昆明市建筑施工安全

生产标准化工地达 60%；力争创建省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

化工地达 20%。根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和《昆明

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》及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

生标准》（JGJ 146-2013）的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安宁全国文明

城市各项工作任务，提高安宁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水平，创

造整洁的市容市貌环境。采取的具体措施有：

1. 文明施工。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置“九牌一

图”，公示属地监管部门投诉电话。施工标志牌应当标明建设工

程名称，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工程监理单位名称，

项目经理姓名和联系电话，开工和计划竣工日期以及施工许可证

批准文号等。建筑工地围挡（围墙）必须美观、整洁，确保牢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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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和稳定性，高 2.5米，围档上用假绿植披挂装饰，有立体感，

围档设置公益广告和宣传画。

2. 扬尘治理。2018 年以后，所有在建工地都安装有 PM10
自动检测装置及出入口安装门禁系统；工地出入口道路及场内主

要通道硬化，门口设置“三池”一设备，安装自动洗车平台，妥善

处置泥浆、废水。所有进出车辆在驶出建设施工现场之前，必须

清洗干净，检查出工地车辆号牌清晰、是否超载及密闭，禁止拖

带泥土不符合要求车辆出工地。围档周边及楼层设置喷淋系统，

场内道路及土方开挖作业区、基坑周边使用洒水车及雾炮 100%
洒水降尘措施；非作业区裸露土体用绿色遮阳网 100%覆盖或绿

化；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 100%覆盖或袋装化处理。易产生扬尘

的水泥、砂石等物料应当存放入库或者遮盖；建筑垃圾（工程弃

土）及时清运，未清运建筑垃圾（工程弃土）100%覆盖；施工

现场必须设置排水设施，保持排水系统畅通，确保地表无大面积

积水。建设工程竣工交付使用前，施工单位应当拆除施工现场围

挡、安全防护措施和其它临时设施，及时清场，做到工完、料净、

场地清。

3. 工作开展情况。今年以来，全市所涉及房屋建筑和市政

工程建设项目较多、涉及面广，项目所在地主要是安宁主城区、

太平新城、职教园区、温泉街道和工业园区。 目前为止，全市

监督在建项目 142个，建筑面积近 879万平米（含未竣工验收）。

2021 年 4 月以来，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了为期 2 个月

的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及扬尘防治分组大检查，我们也按要求自 2
月份开始分阶段进行专项大检查，在全市各在建项目的共同努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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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，其中，安宁万达广场一期项目由于安全

生产、文明施工各方面达到标准化示范工地要求，现场管理较好，

获得了昆明市住建局的通报表扬。

（二）建筑工地噪音问题。

1. 施工噪音污染监管方面，具体工作措施是：主城区内，

施工过程中使用机械设备，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，施工单位

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向我们告知可能对周边居民住宅小区造成的

影响。严格控制施工噪音，对施工现场内产生噪声、振动的施工

设备和机械，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消声、减振、降噪措施。禁止在

12时至 14时、22时至次日 7时进行有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，

但抢修、抢险作业和因混凝土浇灌、桩基冲孔、钻孔桩成型等生

产工艺需要连续作业的除外。

2. 工作开展情况。目前为止，共处理关于夜间施工噪音的

市民投诉 31件，信访件 2件，主要集中在瑞福苑、吾悦陶然花

园、安宁东片区改造等项目，产生夜间施工的主要原因为：一是

这几个项目都在城区范围，受城市交通管制，整天货运时间较短，

在晚 18:30以后能流畅作业；二是土方外运、桩基施工，大体量

混凝土作业，在施工技术上需要连续浇筑作业，否则会带来较大

质量安全隐患。另外，按照安宁市教育体育局对高考、中考保障

工作的要求，2021 年高考、中考及英语听力口语考试期间，我

们安排了专职安全员对考点周边施工工地进行监管，在端午节期

间也没有休息，加强考点周边工地项目检查，为考生创造安静的

考试环境做了大量工作。

（三）工地渣土车扬尘源头管理。



- 5 -

1. 工地渣土车源头管理工作具体措施：严格按照《昆明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建筑工地渣土运输车辆源头监管工

作的通知》和《安宁市关于加强渣土运输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文

件要求，加强房建工程、市政工程（含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）施

工工地扬尘污染源头管理，加大出土工地车辆违法超限超载监管

力度，对车身不洁、车容不整、未按要求密闭运输渣土车坚决不

予上路。

2. 工作开展情况。2021年上半年，共办理安全生产措施备

案 41项，所有在建工地都按要求对工地出入口道路及场内主要

通道硬化处理，门口设置“三池”一设备，所有进出车辆在驶出建

设施工现场之前，必须清洗干净，检查出工地车辆号牌清晰、是

否超载及密闭，禁止拖带泥土不符合要求车辆出工地。

三、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重点

1. 目前全市在建项目中房地产项目居多，住建局处在工程

建设监管的最末端，大部分地产公司盛行的高周转采取拿地后存

在土方开挖作业先行，办理建设程序相关手续滞后，中间容易出

现该阶段监管的空区，目前无有效监管的手段。

2. “安全智慧工地大数据平台”项目，现在已签订合同，预计

要到 2021年 12月 31日完成，目前在建项目安装 PM10监测仪，

还不能传输到二级监管平台。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，项目信息

不能实时监控，发生突发情况只能靠监管人员跑现场才能处理，

监管手段落后效果还不明显。

四、下步工作重点：

1. 切实落实参建企业各方主体责任。建设单位（含拆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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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单位）是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的第一责任人，建设

单位及其委托的监理单位应当要求施工单位制定施工现场扬尘

污染防治方案，施工单位按照承包范围做好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

落实。

2. 加强扬尘污染源头审批防控。切实把好项目开工前审查

关，重点监控新开工房地产项目，从场平开始抓起，要求土方开

挖单位编制土方开挖扬尘污染治理方案，方案中必须明确扬尘污

染控制措施，对控尘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工程项目，开工前提条件

审查不予通过，不予办理施工许可。

3. 加强扬尘日常监督检查。要将对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日

常监督检查，放在和对工程项目行为安全、实体安全监督检查同

等重要的地位，切实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日常巡查工作，

严查工程项目参建单位落实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行为情况。对

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扬尘污染违法违规施工行为的情况，及时开

展调查，下达整改指令书、停工整改、网上系统平台予以通报等

方式进行处理。

4. 加强拆除现场的扬尘污染控制。房屋拆除前、拆除中应

采取洒水等有效措施抑制扬尘飞散，对拆除现场的建筑垃圾应及

时清运。不能及时清运的建筑材料和垃圾要集中堆放，使用防尘

布、防尘网覆盖。一是严格拆除备案制度。按照《建设工程安全

生产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所有房屋、构筑物拆除项目必须到属地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拆除工程安全备案，要求在拆除前明确扬尘

治理负责人及各级监管责任人、制定扬尘治理方案、配备降尘物

资、设备。二是加强拆除扬尘治理监管。要求房屋拆除采用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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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，拆除前对房屋进行洒水湿化，拆除时进行同步降尘，拆除

后及时清除建筑垃圾，不能及时清除的进行防尘网覆盖或绿化铺

装。同时联合街道监管人员进行联合执法，确保扬尘污染管控到

位。三是开展拆迁工地扬尘治理专项巡查。安排专门人员对全市

拆迁工地进行常态化专项巡查，对巡查发现的污染隐患问题及时

通知责任单位整改。

5. 督促施工单位加强施工时段的计划、规划，尽可能减少

夜间施工时段，严格按照夜间施工降噪措施进行施工作业，尽量

减少夜间噪音扰民情况。

6. 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源头管理，对车身不洁、车容不

整、未按要求密闭运输渣土车坚决不予上路。

7. 加强行业精细化监管，建设美丽工地。建立健全在建工

地文明施工管理评比制度，探索创建“美丽工地”。严格落实文明

施工管理各项措施，结合安宁市全国文明城市建设、美丽县城建

设有关要求，对标《昆明市建筑工地围挡创文公益广告设计导

则》，指导全市在建工地积极争创“美丽工地”，从工地围挡、公

益广告设置、文明施工管理等方面进行指标细化，力求把项目工

地建设成为城市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8. 完成市级“安全智慧工地大数据平台”项目建设，并与在

建工地视频在线监控系统和扬尘在线监测系统联网进行实施监

督，依据监测平台定期汇总的数据，对违规项目和企业进行处理，

从而促使施工企业查找扬尘产生的根源，寻求扬尘污染治理的方

法，主动解决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的问题，在扬尘监管中不留空白。

9. 建立长效机制，大力推进项目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和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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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工地建设，规范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，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等

全方位治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。从制度上推进以改善环境空气质

量为核心的监督考核评估体系，严格按照要求，加大督促检查力

度，持之以恒抓好督促检查和整改落实。

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唐志林 13888679325

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年 6月 10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人大人事代表联络委。

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6 月 10 日印发


